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对市十五届人大六次会议
第14号建议的答复
郑相军代表：

您提出的《关于在我市繁华路段建设人行天桥的建议》已收悉，现答复如下：
随着机动车保有量的不断攀升，以及老城区建设的历史条件限制，我市交通问题日益突出。特别是交通流复杂的路段、交叉口等处，机非混行、人车干扰，存在较大安全隐患。针对您提出的在我市大型商圈、市场路口及学校门前等区域设立过街天桥的建议，我委高度重视，并会同市公用事业局、市公安局等相关部门进行现场踏勘，对在上述区域设立天桥的可行性和必要性进行了初步论证，研究结论为：

一、关于在深港购物中心路口设立人行天桥的建议，现状建设街路面空间狭窄，地下空间已全部被市政管线占用，因此较难实施。

二、关于在万达广场路口设立人行天桥的建议，渤海大街是我市重要的交通干道及景观通廊，路面宽度39米，地下工程设施分布复杂，涉及工程地质、市政管线、结构选型、景观风貌等诸多问题。需从技术、经济、景观等多角度展开深入研究和专题论证，因此短期内暂不具备实施条件。

三、关于在兴隆超市路口设立人行天桥的建议，我委曾于2015年会同市公用事业局、市交警支队、市供电公司等部门开展过论证工作，由于学府路地下管线异常复杂及路东66千伏高压线路的限制，不具备建设条件。现状学府路经拓宽改造后，通行状况得到了明显改善。

四、关于在个别市场及学校附近设立人行天桥，也由于道路或市政管线等条件限制，近期内无法实施。建议在上述交通繁忙路段，近期由交警部门通过优化交通信号设置、加强交通管制、宣传引导车辆和行人遵守交通规则等方式，进一步缓解交通拥堵，保障行人出行安全。 

感谢您对我市城建工作的关注和支持，衷心希望您对我们的工作多提宝贵意见。
营口市住房和城乡规划建设委员会
2017年5月3日
联系人：何滨　（电话： 2923225）
抄送：市人大人事委、市政府督查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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